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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市流通数量为34,582,132股

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12月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为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睦股份” 或“公司” ）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其发行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2016年7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2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900

万股新股，核准日期为2016年6月17日。

（二）2016年11月，公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

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7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4,582,132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7.35元，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 上市流通日期

1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04,610 12个月 2017年12月7日

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916,426 12个月 2017年12月7日

3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916,426 12个月 2017年12月7日

4 上海中汇金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34,582 12个月 2017年12月7日

5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46,397 12个月 2017年12月7日

6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458,213 12个月 2017年12月7日

7 武汉工业国有投资有限公司 2,305,478 12个月 2017年12月7日

合计 34,582,132 - -

（三）2016年12月7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非

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相关股

东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预计相应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2

月7日。

有关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告编号：（临）2016-075。

二、限售期内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从390,765,517股增至 425,347,649股。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在限售期内，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2017年6月6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事会

确定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并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获授限制性

股票的全部事宜。 2017年6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向269名激励对象授

予1,030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7年6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同意向3名激

励对象授予7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公司总股本增至436,347,649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36,347,649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非公开发行特定对象承诺

根据公司与7名特定对象签订的《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约定：

1、公司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限售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获配投资者在锁定期内，委托人、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不存在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在核查后认

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东睦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东睦股份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未违反非公

开发行时对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承诺； 东睦股份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海通证券同意东睦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4,582,132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12月7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见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创金合信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创金合信基金－工商银行－鹏华资产

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3,458,213 0.79% 3,458,213 0

创金合信基金－工商银行－鹏华资产

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3,746,397 0.86% 3,746,397 0

小计 7,204,610 1.65% 7,204,610 0

2

建信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

公司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中航信托－中

航信托·天启 （2016）148号建信基金

定增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916,426 1.59% 6,916,426 0

3

银河金汇证

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新信·蓝海

76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916,426 1.59% 6,916,426 0

4

上海中汇金

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中汇金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汇金锐定增2期私募投资基金

4,034,582 0.92% 4,034,582 0

5

红土创新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江苏银行－红土创新

红土紫金1号资产管理计划

1,440,922 0.33% 1,440,922 0

红土创新基金－中信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53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605,187 0.14% 605,187 0

红土创新基金－中信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56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443,804 0.10% 443,804 0

红土创新基金－中信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57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299,712 0.07% 299,712 0

红土创新基金－招商银行－红土创新

红石46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288,184 0.07% 288,184 0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8,184 0.07% 288,184 0

红土创新基金－华泰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48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121,037 0.03% 121,037 0

红土创新基金－中信建投证券－红土

创新红石50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80,692 0.02% 80,692 0

红土创新基金－招商证券－红土创新

红石38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63,401 0.01% 63,401 0

红土创新基金－工商银行－红土创新

红石45号定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57,637 0.01% 57,637 0

红土创新基金－中信证券－邱丽敏 57,637 0.01% 57,637 0

小计 3,746,397 0.86% 3,746,397 0

6

鹏华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

托－云昇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458,213 0.79% 3,458,213 0

7

武汉工业国

有投资有限

公司

武汉工业国有投资有限公司 2,305,478 0.53% 2,305,478 0

合计 34,582,132 7.93% 34,582,132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305,478 -2,305,478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2,276,654 -32,276,654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5,065,000 0 15,065,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9,647,132 -34,582,132 15,065,00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386,700,517 34,582,132 421,282,64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86,700,517 34,582,132 421,282,649

股份总额 436,347,649 0 436,347,649

八、其它需要提示的事项

持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7名特定对象，自本次解除限售之日起，还需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

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九、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1日

报备文件：

1、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变更证明》；

3、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限售承诺及履行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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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7年10月28日发布了《关于银行帐户资金被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50），现就自上述公告日起新增冻结事宜披露如下：

一、公司银行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新增冻结及资金冻结的总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型 新增账户数量

新增申请

冻结金额

新增实际

冻结金额

1 一般结算账户 5 85,570 3,714

综上，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被法院申请冻结的资金总额为306,0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比例为94.8%，实际冻结83,4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25.84%。 其中已经收

到法院法律文书通知的冻结金额为79,998.4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24.7%。

2、公司获得资金冻结信息的渠道

公司收悉资金冻结事项，一部分是收到法院送达的法律文书，其余为银行电话方式通知。

3、资金冻结原因

根据已获得的部分法律文件的描述，得知与控股股东亿阳集团的债权、债务相关，司法冻结的案由

主要包括保证合同纠纷、企业借贷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公司正在自查并与亿阳集团

核实相关情况，同时已向亿阳集团发出问询函，问询亿阳集团是否存在重大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及重大

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责成其尽快给予公司书面回复。 公司也正在与有关法院及相关银行进行沟通，了

解相关情况，查实资金被冻结的具体情况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尽快解决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

事项。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冻结资金事项，已经涉及公司的基本账户、募集资金专户和一般结算账户，对公司的招投标等

日常生产经营已经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司将尽快核实相关具体细节。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74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相关诉讼暨诉讼进展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法院” ）签发的7份《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准许8名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诉讼，具体内容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6年7月27日，因存在“未依法披露和关联自然人的关联交易行为” 、“未依法披露签署意向协议

事项” 等信息披露违规事项，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沪[2016]5号），公司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 在本次行政处罚后，截至目前

共有302名投资者向法院对公司提起了诉讼，涉及的诉讼金额为5,083.87万元。

2017年9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相关诉讼暨诉讼进展的公告》，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52）。

2017年9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相关诉讼暨诉讼进展的公告》，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53）。

2017年11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2017-067）。

2017年11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投资者对公司的相关诉讼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2017-072）。

2017年11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2017-073）。

近日，因8名投资者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诉讼，法院依法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并签发7份《民事裁定

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共收到由法院签发的20份《民事裁定书》，累计已有30名投资者撤销了对公司

的诉讼。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2016）沪02民初575号、（2016）沪02民初607号、（2017）沪02民初96号、（2017）沪02民初187

号、（2017）沪02民初190号、（2017）沪02民初754号、（2017）沪02民初890号《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

容为：

准许原告8名投资者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

三、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部分投资者对公司的诉讼，公司前期已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本次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诉

讼，将减轻诉讼对公司业绩的不利影响，促进公司2017年度盈利水平的提升。对于投资者提起的诉讼，公

司将继续会同律师团队积极地开展诉讼应对工作， 努力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

此外，如果法院判决公司对其他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将以原控股子公司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德美” ）破产清算及涉案人员追回款项优先赔偿投资者；同时，公司控股股东顺灏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若公司从浙江德美破产清算及涉案人员追回的款项不足以覆盖上述公众股东诉

讼事项产生的损失，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为公司承担兜底补偿责任，确保公司不因此事项遭受任何

经济损失。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7-068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

3

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年8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3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摘要的议案》，并经 2017年9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3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第3期员工持股计划委托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管理，设立“中海信托-刚泰控股员工持股计

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截止2017年12月1日，“中海信托-刚泰控股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通过大宗交易及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共计买入公司股票4,742,467股，占公司总股本0.32%，成交金额

合计54,442,101.26元，平均成交价格11.48元。

公司第3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全部完成股票的购买，上述购买的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

2017-151

债券代码：

122143

债券简称：

12

亿利

01

债券代码：

122159

债券简称：

12

亿利

02

债券代码：

122332

债券简称：

14

亿利

01

债券代码：

136405

债券简称：

14

亿利

02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解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2月1日，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亿利集团” ）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办理了质押解除和质押登记手续的通知，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亿利集团于2017年11月29日将其质押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的30,00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1.1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质押登记解除

日为2017年11月29日；同时，于2017年11月29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7,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0.62%） 质押给东方汇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

续，质押登记日为2017年11月29日。

截至本公告日，亿利集团持有公司1,346,351,46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16%，其中有限售流

通股64,935,064股，无限售流通股1,281,416,403股。此次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后亿利集团累计质押的

股份数量为1,247,945,632股，占其所持有公司总股数的92.69%，占公司总股本的45.56%。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亿利集团质押上述公司股份是为融资提供股权质押担保，还款来源包括其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

资收益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亿利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

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

2017-071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引进新股东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17日召开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

议通过了上海摩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巴网络” ）引进新股东增资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引进新股东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4）。

近日，摩巴网络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摩巴网络的注册资本由2,500万元增加至2,941.1764万元，公

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电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摩巴网络47.8125%的股权，为摩巴网络第一大股东，并通

过与摩巴网络新股东上海兆擎网络科技事务所（有限合伙）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享有对摩巴网络的实

际控制权，摩巴网络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摩巴网络经核准的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32J6J

名称：上海摩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号84幢307-6室

法定代表人：胡玉彪

注册资本：人民币2941.1764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4月29日

营业期限：2016年4月29日至2036年4月28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7-101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湖北双

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环集团” ）通知，双环集团将持

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或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湖北双环化

工集团有限

公司

是 37,000,000 2016年12月1日 2017年11月28日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孝感

分行

31.74%

湖北双环化

工集团有限

公司

是 20,000,000 2015年8月17日 2017年11月28日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孝感

分行

17.16%

2017年11月28日，双环集团将其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孝感分行的本公司股份57,000,000股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湖北双环

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是 57,000,000 2017年11月28日

至申请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孝感

分行

48.90%

补充流

动资金

2017年11月28日， 双环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的57,

000,000股（占双环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的48.90%，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12.28%）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

期限为自2017年11月28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为止。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双环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16,563,21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5.11%，其中用于质押的股份累计为57,000,

000股，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28%，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数

总数的48.90%。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2017-089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11月

2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会议于2017年12月 1日上午9:30以通

讯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到10人，3名监事列席，会议由董事长薛向东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董事书面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

的议案（一）》；

同意公司向华夏银行北京安定门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30,000万元，期限一年。 品

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承兑人授信、本外币非融资性保函

（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投标保函）、贸易融资授信开立立即/远期国际信用证、进口押汇

（信用证项下、汇款项下、托收项下）、进口代付融资、开立立即/延期国内信用证等。

二、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

的议案（二）》；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4亿元， 有效期

一年，信用担保。 业务包括：本外币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本外币非

融资性保函（限投标、履约、预付款、质量保函）、开立即/远期信用证、进口押汇/进口代付

（T/T项下、信用证项下、进口代收项下）、开立即/延期国内信用证、理财及理财直融品种。

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神州新桥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威锐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可以使用本授信（授信品种与公司一致，理财

及理财直融除外），四家子公司使用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其中，北京东华合创科

技有限公司限额5,000万元；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限额5,000万元；北京神州新桥科技

有限公司限额1.5亿元；北京威锐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限额1,000万元。 四家子公司使用额

度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三、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

的议案（三）》；

同意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10亿元， 期限一年，

信用方式。

四、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4亿元， 有效期

一年，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神州新

桥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威锐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可以使用本授信（授信品种与公司一致，

理财及理财直融除外），四家子公司使用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其中，北京东华合

创科技有限公司限额5,000万元；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限额5,000万元；北京神州新桥

科技有限公司限额1.5亿元；北京威锐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限额1,000万元。 四家子公司使

用额度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详情参见2017年12月2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东华软件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90）。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2017-090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7年12月1日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二）》和《关于对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

民币4亿元，有效期一年，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创科

技”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银通”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神州新桥” ）、北京威锐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锐达” ）可以使用本授

信（授信品种与公司一致，理财及理财直融除外），四家子公司使用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其中，合创科技限额5,000万元；联银通限额5,000万元；神州新桥限额1.5亿元；威锐

达限额1,000万元。 四家子公司使用额度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13.98亿元。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创科技基本情况

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五道口紫金

数码园3号楼1102室，法定代表人：薛向东，主营业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行业应用软件

开发。

2、 合创科技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770,370,800.43 1,049,548,288.06

负债总额 250,263,499.05 483,592,493.15

净资产 520,107,301.38 565,955,794.91

资产负债率 32.49% 46.08%

项目 2016年1-12月 2017年1-9月

营业收入 485,163,479.15 321,556,616.70

利润总额 98,749,866.65 48,630,476.90

净利润 90,848,932.04 45,848,493.53

注：上表所列合创科技2016年财务数据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17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 神州新桥基本情况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13号华

杰大厦10层B1，法定代表人：张建华，主营业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行业应用软件开发。

4、 神州新桥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79,445,718.65 1,532,728,789.26

负债总额 773,292,667.88 1,001,666,999.23

净资产 406,153,050.77 431,061,790.03

资产负债率 65.56% 65.35%

项目 2016年1-12月 2017年1-9月

营业收入 1,136,043,384.47 942,649,700.99

利润总额 65,771,416.29 53,660,810.05

净利润 56,768,601.31 45,608,739.26

注：上表所列神州新桥2016年财务数据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17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 联银通基本情况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3号

楼1201-1205号房间，法定代表人：翟曙春，主营业务：金融行业软件开发和信息系统集成

及相关服务业务。

6、 联银通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59,354,628.22 327,839,899.23

负债总额 28,793,724.33 17,578,032.93

净资产 330,560,903.89 310,261,866.30

资产负债率 8.01% 5.36%

项目 2016年1-12月 2017年1-9月

营业收入 189,771,932.49 81,185,200.95

利润总额 35,277,462.95 -20,299,037.59

净利润 33,740,543.14 -20,299,037.59

注：上表所列联银通2016年财务数据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7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 威锐达基本情况

北京威锐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6

号608室，法定代表人：程相利，主营业务：测控系统、机电产品和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

8、 威锐达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20,675,000.65 292,053,971.51

负债总额 23,129,146.09 2,972,953.21

净资产 297,545,854.56 289,081,018.30

资产负债率 7.21% 1.02%

项目 2016年1-12月 2017年1-9月

营业收入 167,301,051.69 43,552,087.19

利润总额 102,784,070.52 12,966,499.73

净利润 89,471,394.15 10,283,863.74

注：上表所列威锐达2016年财务数据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7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威锐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均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其

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且上述被担保人经营

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上述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是切实可行的。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13.98亿元，皆为本公司对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占2016年末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8.46%。 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日


